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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理范围 

本指南适用范围：参保人员户籍在本省且未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城乡居民；在省内

的中小学校、中等职业学校、特殊教育学校在册学生和托幼机构在册幼儿；在省内的高校（含

民办高校、科研院所）全日制本专科生、研究生；新生儿。上述人员不得重复参保和享受待

遇，医疗保险关系转入、转出、终止、信息修改、恢复参保等。 

二、事项类型 

一次办。 

三、申请主体 

个人，法人。 

四、主题分类 

社会保障 

五、设定依据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青海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省级统筹实施方案的

通知》（青政办〔2016〕81号） 

六、行使层级 

区县级 

七、进驻部门 

实施主体：西宁市城中区医疗保障局 

实施主体性质：法定机关 

主办科室：西宁市城中区医疗保障局 

八、联办机构 

无 

九、申请条件和限制 

申请条件： 

（一）申请人应具有合法经营的证明文件； 

（二）办理医疗保险必须符合制度规定要求，包括办理医疗保险提供的证件材料符合管

理要求；  

数量限制：无 

禁止性要求：无 



 

十、申请材料 

序号 提交材料名称 来源渠道 性质和数量 规格 介质 特定要求 

1 户口本 申请人自备 1 A4 纸制 现场提交 

2 居住证和房产证（购房合同） 申请人自备 1 A4 纸制 现场提交 

十一、申请方式 

申请方式：现场申请 

到窗口最多次数（含领取结果）：1 

十二、办理方式 

7、8窗口现场办理。 

十三、办理流程 

城中区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就诊 

 

新参保居民需持户口本，到户口所在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核算中心参保登记 

将正确的参保信息经居民确认无误后，输

入医保系统。 

新参保居民需持身份证原件，到社保卡卡

部采集信息。 

参保居民持户口本或身份证到农业银行省分行下属

西宁各营业网点缴费，缴费后保留好银行收款凭证。 

 

西宁地区以内：普通门诊、特

殊慢性病门诊、住院居民持医

保 IC 卡到各定点医疗机构进

行网络即时结算 

 

西宁地区以外：住院就医（转外就医、异

地安置等）人寿保险公司备案后异地即时

结算医疗费用，不能即时结算先个人垫

付，后持相关票据到人寿保险公司报销。

统筹地区以外门诊就医费用不予报销 

银行缴费后，于次年持居民医保 IC 卡到各

定点医疗机构就诊 



 

十四、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即时 

时限说明：遇节假日顺延 

十五、特殊环节 

无 

十六、权力来源 

法定本级行使权力 

十七、前置审批 

无 

十八、中介服务 

无 

十九、服务范围 

大厅办理 

二十、通办范围 

无 

二十一、支持预约办理 

否 

二十二、支持物流快递 

否 

二十三、收费情况 

不收费 

二十四、结果名称及样本 

结果名称：无 

样本：无 

二十五、结果送达 

窗口领取 

二十六、咨询电话 

（城镇职工医疗保险）0971-8277231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0971-8231182   



 

（城乡居民特殊病慢性病）0971-8268084 

二十七、监督投诉渠道 

投诉电话：0971-8204881 

二十八、预约办理 

无 

二十九、行政救济方式与途径 

（1）申请人依法享有以下权利： 

无 

（2）申请人依法履行以下义务： 

无 

三十、办理进程和结果查询 

现场办理、现场查询 

三十一、办理时间和地点 

办理时间：法定工作日，上午 09:00-12:00；下午 13：00-17:00。 

办理地点：西宁市城中区南川西路 154号省团校对面市民中心 B馆一楼城中区政务服务

大厅。 

三十二、交通指引 

乘坐 32、108路公交车在市民中心下车。 

三十三、完整版办事指南查询途径和获取方式 

青海省政务服务网及进驻部门门户网站下载。 

 

 

 


